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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國家版權局、國資訊產業部令2005年第5號；2005年4月29日《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現予公佈，自2005年5月30日起施行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法規內容】
第1條
　　為了加強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資訊網路傳播權的行政保護，規範行政執法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本辦法。
[bookmark: a2]第2條
　　本辦法適用於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根據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指令，通過互聯網自動提供作品、錄音錄影製品等內容的上載、存儲、連結或搜索等功能，且對存儲或傳輸的內容不進行任何編輯、修改或選擇的行為。
　　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直接提供互聯網內容的行為，適用著作權法。
　　本辦法所稱“互聯網內容提供者”是指在互聯網上發佈相關內容的上網使用者。
第3條
　　各級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本辦法對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的資訊網路傳播權實施行政保護。國務院資訊產業主管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電信管理機構依法配合相關工作。
第4條
　　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對侵犯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的資訊網路傳播權的行為實施行政處罰，適用《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
　　侵犯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的資訊網路傳播權的行為由侵權行為實施地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管轄。侵權行為實施地包括提供本辦法第二條所列的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的伺服器等設備所在地。
第5條
　　著作權人發現互聯網傳播的內容侵犯其著作權，向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或者其委託的其他機構（以下統稱“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發出通知後，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應當立即採取措施移除相關內容，並保留著作權人的通知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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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收到著作權人的通知後，應當記錄提供的資訊內容及其發佈的時間、互聯網位址或者功能變數名稱。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者應當記錄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接入時間、用戶帳號、互聯網地址或者功能變數名稱、主叫電話號碼等資訊。
　　前款所稱記錄應當保存60日，並在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查詢時予以提供。
第7條
　　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根據著作權人的通知移除相關內容的，互聯網內容提供者可以向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和著作權人一併發出說明被移除內容不侵犯著作權的反通知。反通知發出後，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即可恢復被移除的內容，且對該恢復行為不承擔行政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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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人的通知應當包含以下內容：
　　（一）涉嫌侵權內容所侵犯的著作權權屬證明；
　　（二）明確的身份證明、住址、聯繫方式；
　　（三）涉嫌侵權內容在資訊網路上的位置；
　　（四）侵犯著作權的相關證據；
　　（五）通知內容的真實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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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反通知應當包含以下內容：
　　（一）明確的身份證明、住址、聯繫方式；
　　（二）被移除內容的合法性證明；
　　（三）被移除內容在互聯網上的位置；
　　（四）反通知內容的真實性聲明。
第10條
　　著作權人的通知和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反通知應當採取書面形式。
　　著作權人的通知和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反通知不具備本辦法第八條、第九條所規定內容的，視為未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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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明知互聯網內容提供者通過互聯網實施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行為，或者雖不明知，但接到著作權人通知後未採取措施移除相關內容，同時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責令停止侵權行為，並給予下列行政處罰：
　　（一）沒收違法所得；
　　（二）處以非法經營額3倍以下的罰款；非法經營額難以計算的，可以處10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12條
　　沒有證據表明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明知侵權事實存在的，或者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接到著作權人通知後，採取措施移除相關內容的，不承擔行政法律責任。
第13條
　　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在查處侵犯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的資訊網路傳播權案件時，可以按照《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要求著作權人提交必備材料，以及向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發出的通知和該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未採取措施移除相關內容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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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有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且經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認定專門從事盜版活動，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國務院資訊產業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電信管理機構依據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理；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者應當依據國務院資訊產業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電信管理機構的通知，配合實施相應的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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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未履行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的義務，由國務院資訊產業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電信管理機構予以警告，可以並處三萬元以下罰款。
第16條
　　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在查處侵犯互聯網資訊服務活動中的資訊網路傳播權案件過程中，發現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涉嫌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國務院《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將案件移送司法部門，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17條
　　表演者、錄音錄影製作者等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通過互聯網向公眾傳播其表演或者錄音錄影製品的權利的行政保護適用本辦法。
第18條
　　本辦法由國家版權局和資訊產業部負責解釋。
第19條
　　本辦法自2005年5月3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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